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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 舌

    GB 19212的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GB 19212《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目前拟分为24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

    第2部分:一般用途分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3部分:控制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4部分:燃气和燃油燃烧器点火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5部分:一般用途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6部分:剃须刀用变压器和剃须刀用电源装置的特殊要求

    第7部分:一般用途安全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8部分:玩具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9部分:电铃和电钟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10部分:m类手提钨丝灯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11部分:工作电压1 000 V以上高绝缘等级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12部分:漏磁场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13部分:恒压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14部分:自藕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15部分:调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16部分:医疗场所供电用隔离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17部分: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特殊要求

    第18部分:开关型电源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19部分:医疗设备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20部分:干扰衰减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21部分:小型电抗器的特殊要求

    第22部分:具有特殊介质(液体介质SF6)的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23部分:灯具用具有最高额定温度的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第24部分:建筑工地用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本部分为GB 19212的第13部分。

    本部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EC 61558-2-12;2001(第1版)((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

全 第2-12部分:恒压变压器的特殊要求》(英文版)。

    本部分根据IEC 61558-2-12:2001重新起草。本部分与IEC 61558-2-12;2001(第1版)的技术性差

异除本部分增加的内容外，全部是由于本部分所引用的GB 19212. 1-2003((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

似产品的安全 第I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IEC 61558-1:1998, MOD)与IEC 61558-1:1998存在的技

术性差异而产生的，详见GB 19212. 1-2003的前言。考虑到我国国情，在采用IEC 61558-2-12:2001

时，本部分做了一些修改。有关技术性差异已编人正文中，并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

单线标识。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对IEC 61558-2-12:2001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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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删除IEC 61558-2-13:2001的前言。

    考虑到我国电压等级的实际情况，本部分在IEC 61558-2-12:2001的基础上，增加了下列额定输出

电压 :

    a) 对恒压自藕变压器和恒压分离变压器，增加“220 V,380 V";

    b) 对恒压隔离变压器，增加“220 V,380 V";

    c) 对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增加“36 V"o

    本部分是在GB 19212. 1-2003的基础上制定的，本部分需与GB 19212. 1-2003配合使用。

    本部分是对GB 19212. 1-2003的相应章、条进行补充和修改，以便将GB 19212. 1-2003的内容

转化为本部分的内容。本部分针对GB 19212. 1-2003新增加的条款从 101开始编号，新补充的附录

的顺序字母编为AA,BB等。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变压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沈阳变压器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孙军、范履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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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变压器、电源装置和类似产品的安全

第 13部分:恒压变压器的特殊要求

范 围

GB 19212. 1-2003的该章用下列内容来代替:

本部分规定了变压器各个方面(例如:电气、温度和机械方面)的安全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驻立式或移动式、单相或多相、空气冷却(自然冷却或强制冷却)、配套用或独立的:

恒压自藕变压器;

恒压分离变压器 ;

    — 恒压隔离变压器;

    — 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

    其额定电源电压不超过交流1 000 V、额定频率不超过500 Hz，内部运行频率不超过30 kHz且无

额定输出限制

    注1;随着变压器技术的发展可能会要求增加内部运行频率的上限，届时，本部分可以作为导则使用。

    恒压独立自藕变压器:

    — 空载输出电压和额定输出电压超过交流50 V或无纹波直流 120 V并且不超过交流1 000 V

        或无纹波直流1 415 V;
    — 按安装规程或设备规范，用于不要求各电路之间有绝缘的变压器。

    恒压配套用自祸变压器:

    — 空载输出电压和额定输出电压不超过交流1 000 V或无纹波直流1 415 V,
    恒压独立分离变压器:

    — 空载输出电压和额定输出电压超过交流50 V或无纹波直流120 V并且不超过交流1 000 V

        或无纹波直流1 415 V;
    — 按安装规程或设备规范，用于不要求各电路之间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变压器。

    恒压配套用分离变压器:

    — 空载输出电压和额定输出电压不超过交流1 000 V或无纹波直流1 415 V,

    恒压隔离变压器:

    — 空载输出电压和/或额定输出电压超过交流50 V或无纹波直流120 V并且不超过交流500 V

        或无纹波直流708 V;为了符合国家电气布线规程或特殊用途，空载输出电压和额定输出电压

        可以超过这些限值，但是不应超过交流1 000 V或无纹波直流1 415 V;

    — 按安装规程或设备规范，用于要求各电路之间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变压器。

    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

    — 空载输出电压和额定输出电压不超过交流50 V或无纹波直流120 V;
    — 按安装规程或设备规范，用于要求各电路之间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变压器

    本部分适用于干式恒压变压器。其绕组可以是密封或非密封的。

    注2:对充有液体介质或粉末材料(如砂子)的恒压变压器，其补充要求正在考虑中。

    注3:应注意以下情况:

          -一 对用于热带地区的变压器，可能需要特殊要求;

          — 位于环境条件特殊的地区，可能需要特殊要求。

    注4:对更高的空载输出电压或电路电压，需要特殊要求，但是本部分可以作为导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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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定义

    除下列条目外，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该章增加下列条目:

3. 101

    恒压变压器 constant voltage transformer
    用于限制输人电压变化影响的一种变压器。

    注:这种变压器也可以限制瞬态过程的影响。

3. 102

    稼压偏差 regulation tolerance
    当恒压变压器在额定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内进行供电时，额定输出电压的百分数偏差。

3. 103

    内部运行频率 internal operational frequency
    在恒压变压器内部所产生的频率，例如:以二次通断模式运行。

一般要求

除下列条款外，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该章增加下列条款:

4. 101  GB 19212. 1-2003适用内容中，“变压器”一词系指“恒压变压器”。

试验的一般说明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6 额定值

    除下列条款外，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该章增加下列条款:

6. 101 额定输出电压不应超过

    — 对恒压自祸变压器和恒压分离变压器，交流1 000 V或无纹波直流1 415 V;

    注 1;交流额定输出电压优先值为:72 V,120 V,220 V,230 V,380 V,400 V,440 V和 660 V,

    — 对恒压隔离变压器，交流500 V或无纹波直流708 V;但是，根据国家电气布线规程或特殊设

        计用途，恒压隔离变压器额定输出电压可以提高到交流1 000 V或无纹波直流1 415 V;

    注2:交流额定输出电压优先值为:72 V,120 V,220 V,230 V,380 V,400 V,440 V.

    — 对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交流50 V和(或)无纹波直流120 V;

    注3:交流额定输出电压优先值为:6 V,12 V,24 V,36 V,42 V和48 V.

    额定输出电压应超过:

    — 对恒压独立自祸变压器和恒压分离变压器，交流50 V或无纹波直流120 V;

    — 对恒压隔离变压器，交流50 V或无纹波直流120 V,

6. 102 额定输出值不予限制。

6. 103 额定频率不应超过500 Hz,

6. 104 应给出在额定电源电压范围内、额定输出和功率因数等于1的条件下的输出稳压偏差额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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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5 对恒压独立变压器，输人电压变化率不应低于10000

6. 106 内部运行频率不应超过30 kHz

7 分类

    GB 19212.1-2003的该章适用。

8 标志和其他信息

    除下列条款外，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8.1  a) 用下列内容来代替:

    额定电源电压和输人电压变化率，%。

8.1  b) 用下列内容来代替:

    额定输出电压和其稳压偏差，%。

8. 1 h) 增加下列内容:

    恒压变压器应使用8.n中所示的一种图形符号来标志。

8. 11 该条 增加下列内容 :

符 号 说 明

导 非耐短路恒压分离变压器

9.-J= 耐短路恒压分离变压器

感 无危害式恒压分离变压器

9}: 非耐短路恒压隔离变压器

a3: 耐短路恒压隔离变压器

感 无危害式恒压隔离变压器

D 非耐短路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

属 耐短路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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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续 )

符 号 说 明

国 无危害式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

6i 非耐短路恒压自藕变压器

莎 耐短路恒压自辊变压器

想 无危害式恒压自拥变压器

9 触及危险带电零部件的防护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 用。

输入电压设定值的改变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11 负载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除下列条款外，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11. 1 该条用下列内容来代替:

11. 1 当变压器连接到输人电压为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加上或减去制造厂规定的输人电压变化值，并

用在额定输出电压以及额定功率因数(仅对交流)下能产生额定输出的阻抗作负载时，输出电压与额定

输出电压之差不应大于稳压偏差限值。

    是否合格，应在稳态条件下通过测量输出电压来进行检查。试验时，应将被试变压器接上额定频率

的电压源，输人电压值为额定电源电压加上或减去最大的输人电压变化值，并用在额定输出电压以及额

定功率因数(仅对交流)下能产生额定输出的阻抗作负载。

    对装有整流器的变压器，输出电压是在直流电路的端子上用平均值电压表进行测量，但特殊要求用

方均根值(r. m.。)(见8.1)时除外。

    对具有一个以上额定电源电压的变压器，该要求适用于每一个额定电源电压。

    对具有多个输出绕组的变压器，负载应同时施加在各个输出绕组上，但另有规定时除外。

12 空载输 出电压

    除下列条款外，GB 19212.1-2003的该章适用:

    该章增加下列条款:

12. 101 空载输出电压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不拟串联连接的各独立的输出绕组呈串联连接时，不应

超过 :

    — 对恒压自藕变压器和恒压分离变压器，交流1 000 V或无纹波直流1 415 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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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恒压隔离变压器，交流500 V或无纹波直流708 V;但是，根据国家电气布线规程或特殊设

        计用途，恒压隔离变压器额定输出电压可以提高到交流1 000 V或无纹波直流1 415 V;

    — 对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交流50 V或无纹波直流120 V

    空载输出电压应超过:

    — 对恒压独立自藕变压器和恒压独立分离变压器，交流50 V或无纹波直流120 V,

12.102 空载输出电压与负载输出电压相差不得过大。

    是否满足12.101和12.102的要求，应在环境温度下测其空载输出电压来进行检查。测量时，应将

被试变压器接到额定频率的电压源，输人电压值为额定电源电压加上最大的输人电压变化值。

    按本条测得的空载输出电压与按第n章测得的负载输出电压相差，当表示为后者的百分数时，不

得超过 10%0

    注:该比值定义如下:

u� 一U..
U}t

x 100

13 短路 电压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14 发热

    除下列条款外，GB 19212.1-2003的该章适用。

14.2 开头为“变压器连接到⋯”的第九段用下列内容修改:

    试验时，将恒压变压器接到额定电源电压，并用在额定输出电压以及额定功率因数(仅对交流)下能

产生额定输出的阻抗作负载，然后将电源电压上升到制造厂规定的最大输人电压值。此后，试验线路不

作变动或调节。如果认为空载条件是更不利的条件，则还应在空载条件下重复本试验。

15 短路和过载保护

    除下列条款外，GB 19212.1-2003的该章适用。

15. 1 该条用下列内容修改:

    通过目视检查和下列试验来判断是否合格，本试验应在14.2规定的试验结束后立即进行。试验

时，环境温度和被试变压器置放位置均不变动，并使施加电压值等于该变压器的最大电源电压设计值。

15.2 该条用下列内容来代替:

    固有耐短路恒压变压器应进行如下试验:

    开始试验前，应先确定恒压变压器在最大电源电压设计值下的最大输出电流值。然后，将恒压变压

器或接人最大输出电流负载或将输出绕组短接，按二者中能产生最高的温度即可。

15.3 非固有耐短路恒压变压器应进行如下试验:

15.3. 1 该条用下列内容来代替:

15.3. 1输出绕组应按15.2的规定进行短接或过负载。当施加的电源电压为额定电源电压标志值之

间的任何值时，内装过载保护装置应在温度超过表3的规定值之前动作。

15.5 无危害式变压器

15.5. 1该条用下列内容来代替:

15.5. 1 三个附加样品仅用于下述试验。用于其他试验的恒压变压器不进行本试验。

    三个样品中的每一个都要按正常使用的方式安装在厚度为20 mm的涂有无光黑色涂层的胶合板

表面上。每台变压器的施加电压值为额定电源电压加上或减去制造厂规定的输人电压变化值，对在

14.2的试验时产生最高温度的输出绕组，一开始就施加1. 5倍额定电流(如果不可能施加这样大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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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则改为施加可能得到的最大输出电流)直到被试变压器达到稳定状态或出现失效(无论哪个先出现)

为止 。

    如果恒压变压器出现失效，无论是在试验中或是在试验后，它都应符合15. 5. 2规定的准则。

    如果恒压变压器未出现失效，则记录达到稳定状态的时间，然后将此所选用的输出绕组短接，继续

进行试验直到被试变压器出现失效为止。对于本阶段的试验，应使每个样品的试验持续时间不会超过

达到稳定状态所必需的时间，但在任何情况下，它不应超过5 h.

    佰FF亦 压器的生扮府 当县安令的 .无论 森试验中或试验后，它都应符合 15.5.2规定的准则。

16 机械强度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灰尘、固体异物和潮湿有容进入的防护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18 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

    除下列条款外，GB 19212.1-2003的该章适用:

18.4 该条不适用。

19 结构

    除下列条款外，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注:对各种恒压变压器,19.1略有不同。为此，本条要分别对如下几种变压器重新规定:

        A) 恒压自藕变压器

        B) 恒压分离变压器

        C) 恒压隔离变压器和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

19. 1 该条用下列内容来代替:

    A) 恒压自藕变压器

19. 1. A)  GB 19212.1-2003的19.1不适用。

    该条增加下列内容:

19. 101. A)-19.105.A) 空白。

19. 106. A) 对额定电源电压比额定输出电压高的插接式恒压自辐变压器，其输出插口处的对地电压

不应大于额定输出电压。

    应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来满足该要求:

19. 106. 1. A) 有极性标志的输人插头和输出插头以及插座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对不使用带有无极性标志的插头和插座系统的变压器，应给出设备规范。

19. 106. 2. A) 自动工作装置

    只有当输出插座中的带电极的对地电压不超过额定输出电压时，一台可靠的自动工作装置才能对

输出电路供电。

    是否满足要求，要通过下述试验来检查:

    在最不利的负载条件和输出电压条件下，将恒压自藕变压器接到电源，其电压值为额定电源电压加

上最大电源电压变化值，并在输人电压极性反接时重复进行本试验。在试验中，测得的每极对地电位不

应超过该负载下的最大输出电压(额定输出电压加上最大输出电压变化值)。
    装置中每个极的触头间距至少应为3 mm.

    是否满足要求，要通过测量来检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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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由于实用上的原因，此装置采用了地电流流过的方式时，则此电流不应超过。.75 mA，且直到

输出电压接通之前，只在测量期间流过。

    是否满足要求，要通过测量来检查。

    在GB 19212.1-2003附录H的H. 15. 8的故障条件下，所有的试验均应重复进行。此时，每极上

的对地电压不应超过负载下的最大输出电压值加最大输出电压变化值，加压大于5 se

    是否满足要求，要通过测量来检查。

19.107. A)-19.110.A) 空白。

    B) 恒压分离变压器

19. 1. B) 输人电路和输出电路在电气上应彼此隔离，在结构上，要使这些电路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连

接，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地通过其他金属部件来连接

    是否满足要求，根据第18章和第26章，通过目视检查和测量来判断

19. 1. 1. B) 输人绕组与输出绕组之间的绝缘应至少由基本绝缘构成

    此外，还要符合下列要求:

    — 对工类恒压变压器，输人绕组与壳体之间的绝缘、输出绕组与壳体之间的绝缘应由基本绝缘

          构成 ;

    — 对n类恒压变压器，输人绕组与壳体之间的绝缘、输出绕组与壳体之间的绝缘应由双重绝缘或

        加强绝缘构成。

19. 1.2. B) 对恒压变压器，当其带有不与壳体相连且位于输人绕组与输出绕组之间的中间金属部件

(例如:铁心)或谐振电路时，中间金属部件(或谐振电路)与输人绕组之间的绝缘或中间金属部件(或谐

振电路)与输出绕组之间的绝缘，均应至少由基本绝缘构成。

    注:没有用至少为基本绝缘与输人绕组、输出绕组或壳体隔开的中间金属部件(或谐振电路)，可认为是与有关部件

          相连

    此外，还要符合下列要求:

    — 对工类恒压变压器，经过中间金属部件(或谐振电路)的输人绕组与输出绕组之间的绝缘，应由

          基本绝缘构成 ;

    — 对n类恒压变压器，经过中间金属部件(或谐振电路)的输人绕组与壳体之间和输出绕组与壳

        体之间的绝缘，均应由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构成。

    该章增加下列条款:

19. 101. B) 输出电路中的部件可以与保护接地相连。

19. 102. B) 输出电路与壳体之间应无电气连接，但对配套用变压器，当与其相关的设备标准允许相连

时除外 。

    是否满足要求，通过目视检查来判断。

19. 103. B)- 19. 110, B) 空白。

    C) 恒压隔离变压器和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

19. 1. C) 输人电路和输出电路，在电气上应彼此隔离;在结构上要使这些电路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连

接，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地通过其他金属部件来连接。

    是否满足要求，根据第18章和26章，通过目视检查和测量来判断。

19. 1. 1. C) 输人绕组与输出绕组之间的绝缘应由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构成，但满足19.1.3的要求时

除外 。

    此外，还要符合下列要求:

    — 对I类恒压变压器，输入绕组与壳体之间的绝缘应由基本绝缘构成，输出绕组与壳体之间的绝

        缘应由附加绝缘构成;

    — 对n类恒压变压器，输人绕组与壳体之间的绝缘以及输出绕组与壳体之间的绝缘应由双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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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或加强绝缘构成。

19. 1. 2. C) 对恒压变压器，当其带有不与壳体相连且位于输人绕组与输出绕组之间的中间金属部件

(例如:铁心)或谐振电路时，中间金属部件(或谐振电路)与输人绕组之间的绝缘或中间金属部件(或谐

振电路)与输出绕组之间的绝缘，应至少由基本绝缘构成。

    注:没有用至少为基本绝缘与输人绕组、输出绕组或壳体隔开的中间金属部件(或谐振电路)，可认为是与有关部件

          相连

    此外，还要符合下列要求:

    — 对工类恒压变压器，经过中间金属部件(或谐振电路)的输人绕组与输出绕组之间的绝缘，应由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构成;

    — 对11类恒压变压器，经过中间金属部件(或谐振电路)的输人绕组与输出绕组之间的绝缘，应由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构成。经过中间金属部件(或谐振电路)的输人绕组与壳体之间及输出绕

        组与壳体之间的绝缘，应由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构成。

19. 1. 3. C) 对具有保护屏蔽的I类恒压变压器，如果满足下列条件，则输人绕组与输出绕组之间的绝

缘可用基本绝缘加上保护屏蔽来代替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输人绕组与保护屏蔽之间的绝缘应满足基本绝缘的要求(按输人电压);

    — 输出绕组与保护屏蔽之间的绝缘应满足基本绝缘的要求(按输出电压);

    — 除非另有规定，保护屏蔽应由金属箔片或导线卷制成，屏蔽体至少应延伸到输人绕组的总宽

        度，不要留有空隙或空洞;

    — 当保护屏蔽不能覆盖输人绕组的总宽度时，应使用辅助粘带或类似的材料，以便在该处构成双

          重绝缘 ;

    — 如果保护屏蔽是由金属箔片制成的，则各匝之间应彼此绝缘;如果只有一匝，其绝缘搭接至少

        应为3 mm;

    — 导线卷制屏蔽的导线和保护屏蔽的引出线，其截面至少应与过载保护装置的额定电流相配合，

        以确保一旦绝缘发生击穿时，过载保护装置将在引出线损坏之前先将电路切断;

    — 引出线应焊接到保护屏蔽上或用具有同样可靠的其他方式固定在保护屏蔽上。

    注:本条所指的“绕组”不包括内部电路，例如，谐振电路。

    绕组结构示例见GB 19212. 1-2003附录M.
19. 1. 4. C 变压器不应提供与输人电路和输出电路有电气连接的电容器。

    该章增加下列条款:

19. 101. C) 输出电路与保护接地之间应无任何电气连接，但对配套用变压器，当与其相关的设备标准

允许相连时除外。

19. 102. C 输出电路与壳体之间应无任何电气连接，但对配套用变压器，当与其相关的设备标准允许

相连时除外。

    是否满足要求，通过目视检查来判断。

19. 103. C) 用于连接外部导线的输人和输出端子应这样布置，以保证进人这些端子的各导线端头之

间的距离不小于25 mm。如果该距离是用隔板来实现的，则该隔板应当用绝缘材料制成，而且应当永

久固定在变压器上。

    是否满足要求，通过目视检查及忽略中间金属部件时通过测量来判断。

19. 104. C 额定输出不超过630 VA的移动式变压器应属于II类变压器

19. 105. C 对用任何类型的插头接到电源的变压器，不允许用基本绝缘加上保护屏蔽的绝缘结构。

19. 106. C -19. 110. C) 空 白。

20 元器件

GB 19212.1-2003的该章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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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布 线

第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电源连接和其他外部软电缆或软线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外部导线接线端子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

24 保护接地装 置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25 螺钉和连接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爬电距离 、电气间隙和穿过绝缘 的距离

除下列条款外，GB 19212.1-2003的该章适用:

表13、表C. 1和表D.1中的1)不适用于恒压隔离变压器和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

表13、表C. 1和表D. 1中的2)不适用于恒压分离变压器。

27 耐热 、耐异常热 、耐姗 和耐漏电起痕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用。

28 防锈

GB 19212. 1-2003的该章适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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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除下列附录外，GB 19212. 1-2003的附录适用:

                附 录 C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穿过绝缘的距离

            (规范性附录)

            材料组别 II

除下列内容外，GB 19212. 1-2003的该附录适用:

表C. 1中的1)不适用于恒压隔离变压器和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

表C. 1中的2)不适用于恒压分离变压器。

                附 录 D

爬电距离、电气间隙和穿过绝缘的距离

            (规范性附录)

            材料组别 工

除下列内容外，GB 19212.1-2003的该附录适用:

表D.1中的1)不适用于恒压隔离变压器和恒压安全隔离变压器。

表D. 1中的2)不适用于恒压分离变压器

      附 录 L

    (资料性附录)

例行试验 (生产 试验)

    除下列内容外，GB 19212.1-2003的该附录适用:

    该附录增加下列内容:

L. 101输出电压的稳压偏差应在制造厂规定的限值内。

    是否满足要求，要在按11. 1规定的额定输出、室温为25℃士10℃且变压器处于冷态条件下测量输

出电压稳压偏差来判断


